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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1年中卫市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
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1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

按照《宁夏2021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实

施方案》要求，现制定中卫市2021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国家随

机监督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一、监督检查对象和范围

（一）用人单位。中卫市2020年上报的所有用人单位。

（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中卫市人民医院 、中卫市第二

人民医院、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宁县人民医院、中宁县

中医医院。

（三）职业病诊断机构。

（四）放射诊疗机构。全市所有放射诊疗机构。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包括煤矿和非煤矿山的

专项检查和其他用人单位监督检查。主要检查用人单位的职业病

防治管理组织和措施建立情况，职业卫生培训情况，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开展情况，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和定期检测、评价开展情况，

职业病危害告知和警示标识设置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



- 48 -

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使用、管理情况，劳

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情况。

（二）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监督。职业病诊断机

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技术人员

是否满足工作要求，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质量控制、

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档案管理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劳动者保护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

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

（三）放射诊疗机构监督。检查放射诊疗机构建设项目管理

情况，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放射诊疗设备管理

情况，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

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放射事件预

防处置情况，职业病人管理情况，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核

医学诊疗管理情况，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等。

三、实施步骤

（一）摸底调查阶段（2021年4月30日前）。各级卫生监督

机构抽调卫生监督员，开展摸底调查，掌握辖区用人单位、职业

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和放射诊疗机构基本情况，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工作方案，启动监督检查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5-9月）。各级卫生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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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工作方案，全面组织开展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检查工

作。

（三）总结上报阶段（2021年9月30日前）。2021年9月30

日前完成全部检查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总结上报等工作，自文

件发布之日起至11月1日，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卫生监督信息

平台填报汇总表。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此次国抽监督检查工作是

扎实推进全市职业健康监管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职业健康监管

机构及有关用人单位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加强

对职业健康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周密部署落实，明确工

作目标，落实责任到人，全力抓好本辖区职业健康监督检查工作。

（二）加强督查，确保工作实效。要根据工作实际，统筹兼

顾，突出重点，实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

工作。在各实施阶段，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组织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积极协助检查。要加强对重点用人单位的业务指导和监

督检查，做好阶段性督查，确保监督检查工作稳步推进。

（三）协同配合，建立长效机制。要加强与工业园区管委会、

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联系与协作，建立定期收集和信息反

馈、通报机制；注重发现工作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综

合协调和信息沟通。针对本辖区职业病危害状况及特点，综合分

析职业病危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发现问题，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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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人负责，加强监督协管。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前期

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工作方案，确定 1 名信息汇总人员，收集、

汇总、核对调查、检查表册。各乡镇职业卫生监督协管员协助做

好本辖区职业病危害调查与监督检查工作，按照《职业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技术规范》要求，开展辖区内煤矿、非煤矿山、冶金、

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

告。相关用人单位要建立本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档案，将调查数据

及时录入档案。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联系人：王雅璐

电 话：09551-70605385 传 真：0955-7065380

中卫市卫生监督所联系人：曾养灵

联系电话：0955—7060312 传 真：0955-7060307

附表：

1.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2.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3.2021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及放射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4.2021 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监督抽查汇总表

5.2021 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及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国家监督抽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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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1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用人单位

辖区用人单

位10%。其中

煤矿和非煤

矿山全覆

盖。

1.职业病防治管理

组织和措施

1.是否按规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

业卫生管理人员；

2.是否建立、落实及公布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职业卫生培训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是否按规定的周期接受职业卫生培训，

培训内容、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3.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

是否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是否按程序开展评审及存档、

公示。

4.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
是否如实、及时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5.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

1.是否按规定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检测、评价，是否进行检测结

果的报告和公布；

2.是否按规定配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并及时维护、保养，是否按规

定发放、管理职业病防护用品并督促劳动者佩戴使用。

6.职业病危害警示

和告知
是否按规定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告知职业病危害及危害后果。

7.劳动者职业健康

监护
是否按规定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8.职业病病人和疑

似职业病病人处置

1.是否按规定处置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

2.是否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提供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关系等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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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1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用人

单位

类别

辖

区

单

位

数

抽

查

单

位

数

不

合

格

单

位

数

不合格情况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单

位

数

行

政

处

罚

单

位

数

行政处罚情况职业病防治管

理组织和措施

职业

卫生

培训

建设

项目

“三

同时”

职业

病危

害项

目申

报

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管理

职业

病危

害警

示和

告知

劳动者

职业健

康监护

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

业病病人处置

职业

卫生

管理

机构

或者

组织

不合

格单

位数

职业

卫生

管理

制度

和操

作规

程不

合格

单位

数

职业

卫生

培训

不合

格单

位数

建设

项目

职业

病防

护设

施“三

同时”

不合

格单

位数

工作

场所

职业

病危

害项

目申

报不

合格

单位

数

工作

场所

职业

病危

害因

素监

测、检

测、评

价不

合格

单位

数

职业

病防

护设

施、应

急救

援设

施、防

护用

品不

合格

单位

数

职业

病危

害警

示和

告知

不合

格单

位数

劳动者

职业健

康监护、

放射工

作人员

个人剂

量监测

不合格

单位数

职业病病

人、疑似

职业病病

人处置不

合格单位

数

未为劳动

者进行职

业病诊断

提供健康

损害与职

业史、职

业病危害

接触关系

等相关资

料单位数

警告

单位

数

罚款

（万

元）

责令

停止

作业

单位

数

提请

关闭

单位

数

煤矿

非煤

矿山
其他

用人

单位
合计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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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1 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和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

比例
检查内容 备注

1
放射诊疗机构

(含中医医疗机构)
20%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4.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

作人员的保护情况；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8.职业病人管理情况；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

况；10.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11.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12.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30%
1.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2.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3.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

要求；4.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5.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6.管理制度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7.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8.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

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9.是否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
3 职业病诊断机构 20%

4
放射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
100%

1.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持有效资质（批准）证书；2.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

3.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4.人员、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是否存在出具

虚假文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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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1 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监督抽查汇总表

单位
类别

辖区
内单
位总
数

检查
单位
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
情况

放射
诊疗
建设
项目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放射
诊疗
场所
及其
防护
措施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放射
诊疗
设备
及配
套设
施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放射
工作
人员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开展
放射
诊疗
的人
员条
件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对患
者、受
检者及
其他非
放射工
作人员
的保护
不符合
有关规
定单位
数

放射
事件
预防
处置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职业
病人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档案
管理
与体
系建
设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核医
学诊
疗过
程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放射
性同
位素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放射
治疗
过程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案
件
查
处
数

罚
没
款
金
额
（
万
元）

放射
诊疗
机构

合计



- 55 -

附表 5

2021 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及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国家监督抽查汇总表

辖区内
单位总
数

检查
单位
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
情况

出具的
报告书、
诊断证
明书不
符合相
关要求
单位数

人员不
能满足
工作要
求单位
数

仪器设
备场所
不能满
足工作
要求单
位数

出具
虚假
证明
文件

质量控
制、程
序不符
合相关
要求单
位数

档案管
理不符
合相关
要求单
位数

管理制
度不符
合相关
要求单
位数

劳动者
保护不
符合相
关要求
单位数

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职业
禁忌、疑似职
业病、职业病
的告知、通
知、报告不符
合相关要求
单位数

案
件
查
处
数

罚没
款金
额
（万
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职业病诊断机构

放射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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